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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

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《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知》（2019 司冻 0124-02

号），公司控股股东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厦控股”）持有的公司

32,630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被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冻结，占公司总股

本的 37.43%，冻结起始日为 2019 年 1 月 24 日，冻结期限三年。广厦控股持有

公司股份 32,630万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37.43%，本次冻结后广厦控股累计被冻

结股份 32,630万股，占其持股总数的 100%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37.43%。 

经向广厦控股了解，本次股权冻结系因广厦控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所形成，

广厦控股在收到冻结信息后，已与债权人、被担保方协商沟通，争取尽快消除各

方分歧、达成和解。因此，本次被冻结股份短期内不存在划转风险，不会对公司

控制权、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直接影响。 

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，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

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 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


